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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正违法








案


件


审


查








期限





一般案件1个月，重大、复杂案件，主任检察官决定延长15天。





内容





1．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诉讼权利和义务；制作换押证，送看守所办理换押手续；


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、犯罪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实充分；


定性是否准确，量刑情节及罪责是否查清；


有无遗漏的罪行和其他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；


是否需要申请法律援助；7.有无附带民事诉讼；


强制措施是否适当；8.侦查活动是否合法。














侦查活动是否合法；




















对扣押物品的处理是否恰当。





方式





阅卷；


讯问犯罪嫌疑人（提押证）；


通知指定辩护人(法律援助)；


听取辩护人、被害人及诉讼代理人意见；


复核主要证据（补充侦查）。





讯（询）问人员不得少于2人；


讯（询）问前应告知诉讼权利与义务；


讯（询）问后应将笔录交被讯（询）问人核对或向其宣读，并逐页签名或盖章。











几种情况





追诉





追捕














补充侦查





退查





自行侦查





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成





制作《补充侦查决定书》；





制作《补充侦查提纲》；





以2次为限，每次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时间为1个月。





经分管副检察长决定发《纠正违法通知书》





先报分管副检察长同意；


后制作报捕材料报本院侦监处审查。





1．漏犯；





2．遗漏罪行。











审


查


终


结











制


作


审


查


报


告





提起公诉





移送法院








三种情形





起诉书1式8份，每增加1名被告人增加起诉书5份；


全部证据和案件材料；


换押证； 


扣押物品清单。





追遗漏罪行； 


追漏犯；


3．变更起诉。





不起诉





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；


不诉决定公开宣布并制作宣布笔录；


向被不起诉人、被害人、侦查办案等相关单位送达；涉案款物的处理；


自侦案件的不诉决定书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。


解除扣押、冻结的款、物。








侦


查机关复议、复核





改变管辖





制作报送案件意见书、交办案件通知书、移送案件函；


将上述文书连同案卷材料通过案管部门报送有管辖权的检察院。





撤销案件











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符合绝对不起诉情形的，退回自侦部门撤案








出


席


一


审


法


庭





庭前准备





熟悉案情、掌握证据情况；


深入研究有关法律、政策及可能涉及的相关专业知识；


准备讯（询）问提纲；


准备示证、质证提纲；


准备公诉意见书、答辩提纲。





宣读起诉书；


讯问被告人、询问证人、被害人、鉴定人；


出示、宣读、播放证据；


质证；


发表公诉意见、答辩；


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；


遇有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348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，建议延期审理；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2次。每次不得超过1个月。





在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，应当庭移交法院；其他材料休庭后3日内移交；


对延期审理的案件补充侦查；


建议法院延期审理的，1个月内需提请法院恢复审理；


根据补充侦查的证据情况准备再开庭工作。





庭后工作





庭上活动





结案后30日内承办人将案卷材料整理、装订、内勤验收后送档案室





1.每月根据生效判决清单公开相应案件的法律文书。





2.依据法院生效裁判对扣押、查封的涉案款物进行处理。








刑


事


判


决


审


查





不


抗


诉





抗


诉





收到一审判决书后，主任检察官于当日填写《刑事判决、裁定审查表》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



主任检察官认为需要抗诉的案件，应报检察长或由检委会决定；


不服判决的抗诉在10日内、不服裁定的抗诉在5日内将抗诉书送达法院；


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抗诉的5日内作出答复；


提出抗诉后3日内将抗诉书副本一式10份和检察内卷材料送上一级检察院。








案


后


工

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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